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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資通系統安全防護基準自律規範」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營運持續管理 

一、應訂定核心系統可容忍資料損失

之時間要求。 

二、應執行核心系統程式原始碼與資

料備份。 

三、應定期測試核心系統備份資訊，

以驗證備份媒體之可靠性及資

訊之完整性。 

四、第一類期貨商應將核心系統之備

份還原，作為營運持續計畫測試

之一部分。 

五、第一類期貨商核心系統之軟體及

備份檔案，應儲存在與運作系統

不同地點之獨立設施或防火櫃

中。  

六、應訂定核心系統從中斷後至重新

恢復服務之可容忍時間要求。 

七、核心系統原服務中斷時，應於可

容忍時間內，由備援設備或其他

方式取代並提供服務。 

八、應建立對於重大資訊系統事件或

天然災害之應變程序，並確認相

對應之資源，以確保重大災害對

於重要營運業務之影響在其合

理範圍內。 

九、期貨商從事國外期貨經紀業

務，應請複委託業者，就其所

提供之下單服務，出示交易系

統備援相關聲明，但同一國外

交易所採用不同複委託業者間

互為備援或同一國外交易所自

備不同交易線路或系統互為備

援者不在此限。 

    期貨商應自行每年進行一次主

備援切換測試演練並保存相關

演練記錄文件。 

第五條 營運持續管理 

一、應訂定核心系統可容忍資料損失

之時間要求。 

二、應執行核心系統程式原始碼與資

料備份。 

三、應定期測試核心系統備份資訊，

以驗證備份媒體之可靠性及資

訊之完整性。 

四、第一類期貨商應將核心系統之備

份還原，作為營運持續計畫測試

之一部分。 

五、第一類期貨商核心系統之軟體及

備份檔案，應儲存在與運作系統

不同地點之獨立設施或防火櫃

中。  

六、應訂定核心系統從中斷後至重新

恢復服務之可容忍時間要求。 

七、核心系統原服務中斷時，應於可

容忍時間內，由備援設備或其他

方式取代並提供服務。 

八、應建立對於重大資訊系統事件或

天然災害之應變程序，並確認相

對應之資源，以確保重大災害對

於重要營運業務之影響在其合

理範圍內。 

 

一、為避免期貨商過

度集中透過單一

系統辦理複委託

國外期貨經紀業

務，因系統斷線，

影響交易人權益

於本條新增第九

點。 

二、明訂期貨商從事

國外期貨經紀業

務與複委託業者

之間，除同一國外

交易所採用不同

複委託業者間互

為備援或同一國

外交易所自備不

同交易線路或系

統互為備援者，應

請複委託業者，就

其所提供之下單

服務，出示交易系

統備援相關聲明。

期貨商應自行每

年進行一次主備

援切換測試演練

等相關規範。 

 


